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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经过 8～12 周急性期治疗达到临床缓解的抑郁症患者残留症状对社会功能恢

复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为多中心、两期研究，第一周期为横断面调查，研究时间为2014年9月—2015年

4 月，第二周期为队列研究，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017 年 8 月。本研究选择两周期受试者的基线，即本

次抑郁发作治疗 8～12 周急性期末的受试者评估数据。对患者进行 16 项抑郁症状快速评估量表（QIDS-

SR16）、患者健康问卷 - 躯体症状群量表（PHQ-15）和席汉残疾量表（SDS）评估。以 QIDS-SR16 中 9 个维

度≥1分作为单个残留症状标准。SDS总分＞6分和分条目分＞2分为功能受损标准。结果 纳入925

名受试者，根据功能是否有所损伤分为两组，其中在急性期治疗后仍存在功能损伤受试者为 24.22%

（224/925）。存在躯体症状、本次发作为复发、仍存在睡眠问题、兴趣缺失、疲倦及焦虑等因素影响受试

者的功能缓解。结论 急性期治疗后达到临床缓解的患者存在残留症状是其功能受损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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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residual symptoms on the recovery of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fter clinical treatment of acute remission after 8 to 12 week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 multicenter， two-phase study. The first cycle was cross-sectional survey （from September 2014 to April 
2015） and the second cycle was cohort study （from September 2015 to August 2017）. The assessment data of the 
subjects at the end of acute period in this 8 to 12 week treatment of depressive episode was chosen as the baseline 
for all the subjects. Patients were assessed for Brief 16-Item 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Self-
Report （QIDS-SR16），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15 （PHQ-15） and Sheehan Disability Scale （SDS）. Any 9 
dimensions of QIDS-SR16 in excess of 1 was taken as a single residual symptom standard， and the total score 
of SDS over 6， item score over 2 was taken as functional impairment standard. Results A total of 925 subjects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ir functional impairment. There were still about 24.22% 

（224/925） of those with functional injury. Physical symptoms， recurrence patients， sleep problems， lacking of 
interest， fatigue and anxiety and other factors affect the subject's functional remission. Conclusions Residual 
symptoms in patients who achieve clinical remission after acute phase a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functional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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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治疗目的包括使患者的抑郁症状达到临
床缓解且社会功能恢复到病前状态［1-2］，但目前的
治疗现状是治疗不彻底、症状部分残留，从而导致功
能受损。残留症状即抑郁发作结束后仍存在的阈下
抑郁症状，常存在于经过治疗而没有达到临床痊愈
的抑郁症患者中，这些患者已达不到抑郁症诊断标
准，但仍存在某些抑郁症状［3-5］。美国国立精神卫生
研究所资助的抑郁症序贯治疗（sequenced treatment 
alternatives to relieve depression， STAR*D）研 究 中
使用患者自我报告结局 16 项抑郁症状快速评估 

（Brief 16-Item 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 
tology Self-Report，QIDS-SR16）量表作为评估工具，
以 QIDS-SR16 总分≤ 5 分作为划分是否完全缓解，
并使用单条目得分≥ 1 分作为是否有残留症状的依
据，2 876 例完成研究的患者中，其中只有 92 例患
者无任何残留症状，943 例完全缓解的患者中超过
90% 的患者至少残留一种症状［6］。

抑郁症的残留症状既可存在于部分改善未达完
全缓解的患者中，也可见于经治疗达完全缓解的患
者中。最常见的两大类症状，一类是抑郁核心症状，
包括睡眠障碍、兴趣缺乏、内疚感、精力不足、食欲
改变、精神运动性活动抑制、自杀意念和抑郁心境；
另一类是伴随的非典型症状，如焦虑、疼痛、易激惹
和认知损害［7］。从另一个角度，残留症状的存在有
可能是抑郁症本身的症状持续，也有可能与服用抗
抑郁药物或其他药物的不良反应有关，如失眠、疲
劳、白天思睡［8］。

抑郁的残留症状与持续的功能受损有关［9］。近
年来研究均发现残留症状与患者社会功能、生活满
意度有关，且功能受损更为显著，抑郁症患者功能受
损与沮丧情绪、注意力不集中、疲乏感和兴趣缺失等残
留症状相关，并且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我国一项全国
多中心横断面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果［10-13］。本研究
将进一步评价经过 8～12 周急性期治疗达到临床缓
解的抑郁症患者残留症状对社会功能恢复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为多中心、两期研究，研究时间为2014 年
9月—2017年8月，其中第一周期横断面研究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015 年 4 月，全国 8 个城市共 11 家医
院开展；第二期研究为队列研究，时间为2015年9月—
2017 年 8 月，在延续第一周期的基础上，增加 5 家医
院。所有受试者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入组受试者随访 6 个月。本文选择两周期受试者的
基线，即本次抑郁发作治疗 8～12 周急性期末的受
试者评估数据。本研究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
定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2014 科研第（8）号。

1. 研 究 对 象：两 期 研 究 人 群 为 急 性 期 治 疗
主观改善的抑郁症患者（视觉模拟量表自评症状
改善≥ 50%）。入组标准：（1）符合国际疾病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10 抑郁
发作（F32）或复发性抑郁障碍（F33）诊断的门诊患者；

（2）年龄≥ 18 周岁；（3）本次抑郁发作，抗抑郁药是
主要治疗药物，治疗8～12周，期间中断治疗天数≤ 
14 d；（4）患者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1）既往有明确的躁狂或轻度躁狂发作；（2）诊断
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
及其他疾病伴发的精神障碍者。

2. 定义与分组：（1）临床缓解（clinical remission，
也称临床治愈）。参考 STAR*D 研究，以急性期治疗
结束 QIDS-SR16 总分≤ 5 分的受试者定义为临床缓
解，纳入本文的分析数据集［6］。（2）残留症状。本研
究参考 STAR*D 研究中使用的标准对残留症状进行
定义，即使用患者自我报告结局 QIDS-SR16 量表作
为评估工具，急性期治疗（8～12周）完成后以QIDS-SR16
单条目得分≥ 1 分作为是否有残留症状的依据［6］。 

（3）功 能 受 损。 席 汉 残 疾 量 表（Sheehan Disability 
Scale，SDS）总分＞ 6 分和分条目分＞ 2 分，反之，则
功能正常定义为总分≤ 6 分及各条目分≤ 2 分［14］。
根据急性期末受试者 SDS 评分将受试者分为两组，
包含功能恢复与功能损伤。

3. 方法：（1）QIDS-SR16。用于评估患者的残留
症状及其严重程度，量表总分越高，抑郁症状越严
重［15］，以 QIDS-SR16 中 9 个维度≥ 1 分作为单个残
留症状标准；（2）患者健康问卷 - 躯体症状群量表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15，PHQ-15）。采用0～2 分
三级评分，总分越高，躯体化障碍及躯体症状越严
重；（3）SDS。包含3个子条目，分别测量疾病对家庭、
工作 / 学校和社交功能造成的影响，采用 0～10 分评
分，子条目及总分得分越高表明功能损害越显著。

4. 统计学方法：使用 SAS 9.4 软件进行数据的清
洗及描述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
进行描述；计数资料使用频数（百分比）描述。计量
资料的组间比较根据其分布选择参数或非参数检
验；计数资料使用 χ2 或 Fisher 确切概率检验。多因
素关联性分析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使用逐步回归
方法进行纳入变量的筛选，P ＜ 0.05 认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双侧检验，特殊说明的除外。

结  果

1. 一般资料：见表 1。根据本研究目的，选取两
周期基线，即治疗 8～12 周 QIDS-SR16 ≤ 5 分且具有
有效功能评估数据的受试者作为研究对象，共纳入
925 例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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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年龄平均为（44.76±13.99）岁，男女比
例约为 1∶1.7，平均受教育年限（12.04±3.78）年。
根据功能是否有所损伤分为两组，其中在急性期
治疗后无功能损伤的受试者 701 例，仍存在功能
损伤受试者约为 24.22%（224/925）。两组受试者在
本次发作年龄、首次发作年龄、性别比例、受教育
年限、是否单一抗抑郁药物治疗、精神疾病家族史
等方面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两
组在本次抗抑郁药物治疗时间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315），差 值 的 95%CI 为 0.14～3.5 d。 复 发
性抑郁患者中存在功能损伤的比例高于首发患者

（P=0.0255），存在躯体症状且越严重的患者中，功能
损伤的比例越高（P ＜ 0.05）。

2. 残留症状与社会功能关联分析：见表 2。单
因素分析中，睡眠、沮丧、兴趣缺失、疲倦及焦虑等
因素均在是否存在功能损伤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均＜ 0.05）。

将单因素模型中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的因素，
包括复发抑郁、合并躯体疾病、本次抑郁发作治疗时
间、躯体化障碍严重程度、睡眠、沮丧、兴趣缺失疲倦
及焦虑等因素作为自变量，功能受损（以SDS作为评

价工具；功能受损=1，功能恢复=0）作为因变量纳入
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
下，存在躯体症状、复发患者、仍存在睡眠问题、兴
趣缺失、疲倦及焦虑等因素影响受试者的功能缓解。

讨  论

在临床经验中我们经常发现抑郁症患者严重程
度评估已达临床痊愈，但其社会功能仍不能恢复，
既往研究提示这可能与患者存在残留症状有关，但
大多数临床医师认为残留症状是因为患者未达到临
床痊愈，从而忽略了达到临床缓解的患者也存在残
留症状这一现状［7］，本研究发现即使已达到临床缓
解的患者中仍有部分患者存在睡眠、沮丧、兴趣缺
失、疲倦及焦虑等症状残留，最常见的残留症状为
睡眠问题（66.59%）。

本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经过急性期治疗临床症
状缓解后仍有 24.22%（224/925）的患者存在功能损
伤，与无残留症状的患者相比，存在残留症状的患
者存在功能损伤的比例更高，这与既往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有残留症状的患者其阈下抑郁症状的持续
时间更长，症状复燃、复发的风险增加，自杀企图增

表1 两组抑郁症患者一般人口学、病史及量表评估信息比较

项目 总样本（n=925） 功能恢复（n=701） 功能损伤（n=224） t/χ2 值 P 值

年龄（岁， x±s） 44.76±13.99 45.09±14.20 43.73±13.28 1.27 0.203

性别（例，%）

 男 339（36.65） 250（73.75） 89（26.25）
1.21 0.271

 女 586（63.35） 451（76.96） 135（23.04）

受教育年限（年， x±s） 12.04±3.78 11.92±3.84 12.42±3.56 -1.72 0.086

首发抑郁（例，%） 630（68.11） 491（77.94） 139（22.06）
4.99 0.025

复发性抑郁（例，%） 295（31.89） 210（71.18） 85（28.81）

首次发作年龄（岁， x±s） 42.68±14.04 43.17±13.99 41.14±14.11 1.88 0.060

有躯体疾病（例，%） 193（20.86） 134（69.43） 59（30.57） 5.36 0.020

本次抗抑郁治疗时间（周， x±s） 10.19±1.59 10.25±1.58 9.99±1.61 2.15 0.031

单抗抑郁药治疗（例，%） 691（74.70） 189（79.06） 49（20.94） 1.83 0.176

抑郁症家族史（例，%） 95（10.58） 68（71.58） 27（28.42） 1.30 0.255

躯体症状严重程度 （例，%）a

 无 643（74.68） 525（81.65） 118（18.35）

48.02 ＜ 0.001 轻度 184（21.37） 122（66.30） 62（33.70）

 中度及以上 34（3.95） 13（38.24） 21（61.76）

残留症状（例，%）

 睡眠 616（66.59） 448（72.73） 168（27.27） 9.39 0.002

 食欲 / 体重 200（21.62） 143（71.50） 57（28.50） 2.55 0.110

 沮丧 281（30.38） 198（70.46） 83（29.54） 6.23 0.013

 注意力 / 做决定 289（31.24） 214（74.05） 75（25.95） 0.69 0.406

 对自己的看法 142（15.35） 99（69.72） 43（30.28） 3.36 0.067

 自杀 27（2.92） 21（77.78） 6（22.22） 0.06 0.806

 兴趣缺失 201（21.73） 127（63.18） 74（36.82） 22.21 ＜ 0.001

 疲倦 314（33.95） 196（62.42） 118（37.58） 46.26 ＜ 0.001

 焦虑 219（23.68） 143（65.30） 76（34.70） 17.19 ＜ 0.001

  注：a 躯体症状严重程度：无为 PHQ-15 总分 0～4 分；轻度为 PHQ-15 总分 5～9 分；中度及以上为 PHQ-15 总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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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病程慢性化［16-17］。残留症状也可能是复燃、复
发的前驱症状［6，18］。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显示，在急性期治疗后达到
临床缓解的患者中，存在睡眠问题、兴趣缺失、疲倦
及焦虑等残留症状是患者存在功能损伤的危险因
素，与既往针对残留症状的研究结果基本相似［10］。
即使患者已达到临床痊愈，其残留症状与功能损害
仍存在明确的相关性，提示临床医师在抑郁症治疗
过程中应着重关注患者存在的上述残留症状，必要
时通过药物调整改善这些残留症状，从而降低功能
损伤的程度及发生率，尽最大可能使患者的社会功
能恢复到病前状态。

目前本研究仅通过横断面研究探讨了达到临床
缓解患者残留症状与功能损伤的关系，下一步将通
过前瞻性随访研究，深入了解其残留症状对患者功
能损害的影响，以及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残留症
状与功能损害的转归情况。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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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残留症状对功能损伤影响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参数 β值 S.E. Wald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躯体严重程度（中度比轻度） 0.646 0.149 18.669 ＜ 0.001 1.908 1.423～2.557

既往发作（复发比首发） 0.430 0.180 5.715 0.017 1.537 1.081～2.187

睡眠问题（≥ 1 比 0） 0.403 0.199 4.087 0.043 1.497 1.012～2.212

兴趣缺失（≥ 1 比 0） 0.630 0.196 10.283 0.001 1.878 1.278～2.761

疲倦（≥ 1 比 0） 0.817 0.176 21.447 ＜ 0.001 2.264 1.602～3.200

焦虑（≥ 1 比 0） 0.489 0.190 6.610 0.010 1.631 1.123～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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